
交通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
交授觀景字第11340016681號

修正「交通部指定觀光地區作業要點」部分規定及第十一點附件五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交通部指定觀光地區作業要點」部分規定及第十一點附件五

部　　長　陳世凱

交通部指定觀光地區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

二、觀光地區指定申請案之受理、籌組小組勘查與會商事項，由交通部觀光署（以下簡稱

觀光署）執行之。

五、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項所稱重大投資案件之觀光遊樂業，其觀光地區指定作

業，申請人應向觀光署提出申請。

　　　　觀光署受理前項申請時，應徵詢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意見。

　　　　非屬前項所稱重大投資案件，由地方主管機關受理、核准、發照之觀光遊樂業，

其觀光地區指定作業，依前點第二項規定程序辦理。

七、非位於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之觀光遊樂業申請人應於籌設階段，備具觀光遊樂業管

理規則第九條規定文件，一併提出觀光地區指定之申請。

　　　　前項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定興辦事業計畫定稿本時，由觀光署報請交通部公告指定

為觀光地區。

　　　　觀光遊樂業於本要點實施前已依法核准經營者，由申請人備妥申請書、土地權屬

表（如附件三）、設施對照表（如附件四）及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規定文

件，提出觀光地區指定之申請。

九、觀光署審查觀光地區之申請，應依據第六點規定項目進行審查。其有現場勘查必要

者，得組成勘查小組，現場勘查評估。

　　　　前項勘查小組組成包括二位至六位專家學者及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各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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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點附件五修正規定 

指定觀光地區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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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發展觀光條例第

35 條第 3 項所稱重大

投資案件之觀光遊樂

業申請人 

通知申請

單位補件 

自然人、法人、非法人
團體或其他機關（構）
提出建議 

交 通 部 

徵詢 

註：實線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受理案件流程；虛線為觀光署受理案件流程。 

公告指定 

結果不指定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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